             养老保险省内转移建账须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参加省直基本养老保险，符合《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》（粤府[2006]96号文）规定具有视同缴费账户和地方养老金权益的参保人，申办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出时，应先申请建立视同缴费账户和地方养老金账户。

一、建账人员范围

（一）1998年6月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具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参保人，应建立视同缴费账户；

（二）2006年6月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具有视同缴费年限，执行省直、广州、深圳、东莞待遇标准的参保人，应一并建立地方养老金；

（三）省外转移无需建账。
二、所需申报资料

（一）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《同意社会保险关系转入证明》；

（二）填写《养老保险省内转移建账申报表》一份（业务大厅7号窗口领取或上网下载）；

（三）《养老保险关系转出申请表》一份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申办人备齐上述资料后，在叫号机处按取“信息审核”号，依序等待业务办理；

（二）建账业务原则上现场办结，参保人如具有视同缴费年限，应按照规定程序申报审核视同缴费年限，办理时限为30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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